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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東常會議事紀錄 
 

時  間：2022年 6月 9 日 星期四 09:00   

地  點：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61號 

報告出席股權，宣佈開會。   已發行股份總數 2,908,060,800 股 

 本人出席 2,061,997,471 股 

 電子出席 245,231,727 股 

 合    計 2,307,229,198 股 

 出席股數佔全部已發行股數 79.34 ％ 

 無表決權數  0 

主    席：林伯豐董事長 
列席董事：林伯豐 
          林伯實 
          林聖忠 
          王瑜哲 
          林伯淳 

          彭誠浩 
          台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莉玲 
                                代表人：林嘉宏 
                                代表人：林嘉佑 
          合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嘉明 
                                代表人：蔡增銘 
列席顧問：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蕭翠慧會計師 
     藍文祥律師事務所 藍文祥律師 
 
主席致詞 (略) 
 

報告事項： 

1. 2021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2. 2021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閱『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3. 2021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承認事項： 

1. 202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董事會提） 
說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報告事項第1案』，個體及合併資產負債表、綜合損 

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附錄一至附錄九。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投票股東表決權數：2,155,043,15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07,757,523權    

(含電子投票197,946,091權) 
91.35% 

反對權數 
562,360權 

(含電子投票562,360權) 
0.02% 

無效與棄權權數 
46,723,276權 

(含電子投票46,723,276權) 
2.0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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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玻股東會 2022-06-09 

承認事項： 

2. 2021年度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 
說明：盈餘分配表，附錄十。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投票股東表決權數：2,155,043,15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15,406,007權 

(含電子投票205,594,575權) 
91.69% 

反對權數 
618,986權 

(含電子投票618,986權) 
0.03% 

無效與棄權權數 
39,018,166權 

(含電子投票39,018,166權) 
1.6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2021年度股利分配每股現金股利NT$1.82元。 

 

審議事項： 

1. 修訂「公司章程」案 (董事會提) 
說明：配合公司法修正，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附錄十一。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投票股東表決權數：2,155,043,15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09,122,329權 

(含電子投票199,310,897權) 
91.41% 

反對權數 
595,378權 

(含電子投票595,378權) 
0.03% 

無效與棄權權數 
45,325,452權 

(含電子投票45,325,452權) 
1.9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2.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董事會提) 
說明：依金管證發字第1110380465號函，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條文

對照表，附錄十二。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投票股東表決權數：2,155,043,15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09,054,379權 

(含電子投票199,242,947權) 
91.41% 

反對權數 
624,328權 

(含電子投票624,328權) 
0.03% 

無效與棄權權數 
45,364,452權 

(含電子投票45,325,452權) 
1.9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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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玻股東會 2022-06-09 

審議事項： 

3.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董事會提) 
說明：配合公司法修正，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附錄十三。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投票股東表決權數：2,155,043,15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09,089,719權 

(含電子投票199,278,287權) 
91.41% 

反對權數 
664,788權 

(含電子投票664,788權) 
0.03% 

無效與棄權權數 
45,288,652權 

(含電子投票45,288,652權) 
1.9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臨時動議：(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略) 

           

散    會：09:40 

 主    席：林  伯  豐 

 

 紀    錄：潘  雅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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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每股盈餘除外)

代碼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17及七 $13,152,625 100 $11,758,874 100

5000 營業成本 (10,481,615) (80) (10,314,282) (88)

5900 營業毛利 2,671,010 20 1,444,592 12

5910 未實現銷貨損益 (12,780) -  (1,264) -  

5920 已實現銷貨損益 1,264 -  (11,382) -  

5950 營業毛利淨額 2,659,494 20 1,431,946 12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2,005,704) (15) (1,602,516) (14)

6200 管理費用 (495,815) (4) (281,945) (2)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53,072) -  (51,871) -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340) -  (505) -  

營業費用合計 (2,554,931) (19) (1,936,837) (16)

6500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六.19 1,760 -  10,300 -  

6900 營業利益(損失) 106,323 1 (494,591) (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六.22 2,183 -  1,849 -  

7010 其他收入 六.22及七 192,579 1 187,914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22及七 (129,811) (1) (108,071) (1)

7050 財務成本 四、六.22及七 (272,263) (2) (315,647) (3)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 四 11,652,287 89 3,257,381 28

　損益之份額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1,444,975 87 3,023,426 26

7900 稅前淨利 11,551,298 88 2,528,835 22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24 (74,620) (1) (60,314) (1)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1,476,678 87 2,468,521 2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四、六.23及六.24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49,216 3 312,809 3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79,705 2 (5,542) -  

　    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

83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 4,924 -  (755) -  

　    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9,843) (1) (62,562) (1)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 (250,101) (2) 931,012 8

　    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13,901 2 1,174,962 10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690,579 89 $3,643,483 31

每股盈餘(元) 六.25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3.95 $0.85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3.94 $0.85

董事長：林伯豐                                  　　　　　         經理人：林伯實                               　　　　　　        會計主管：黃毓惠

六.15、六.18、六.20、

六.21及七

一一○年度 一○九年度

會計項目

六.5、六.11、六.15、

六.20、六.21及七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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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0

3
4
2
0

3
1

X
X

A
1

民
國

1
0
9
年

1
月

1
日
餘
額

$
2
9
,0

8
0
,6

0
8

$
1
,9

2
5
,2

1
8

$
5
,9

3
5
,7

6
4

$
5
,1

0
2
,5

5
0

$
2
,4

9
6
,6

0
1

$
(4

,2
5
6

,3
7
1

)
$

(1
2

0
,2

8
9
)

$
4
0
,1

6
4
,0

8
1

D
1

1
0
9
年
度
淨
利

2
,4

6
8
,5

2
1

2
,4

6
8
,5

2
1

D
3

1
0
9
年
度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稅
後

)
2
4
9
,4

9
2

9
3
1
,0

1
2

(5
,5

4
2

)
1
,1

7
4
,9

6
2

D
5

1
0
9
年
度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 
 

- 
 

- 
 

2
,7

1
8
,0

1
3

9
3
1
,0

1
2

(5
,5

4
2

)
3
,6

4
3
,4

8
3

Z
1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3
1
日
餘
額

$
2
9
,0

8
0
,6

0
8

$
1
,9

2
5
,2

1
8

$
5
,9

3
5
,7

6
4

$
5
,1

0
2
,5

5
0

$
5
,2

1
4
,6

1
4

$
(3

,3
2
5

,3
5
9

)
$

(1
2

5
,8

3
1
)

$
4
3
,8

0
7
,5

6
4

A
1

民
國

1
1
0
年

1
月

1
日
餘
額

$
2
9
,0

8
0
,6

0
8

$
1
,9

2
5
,2

1
8

$
5
,9

3
5
,7

6
4

$
5
,1

0
2
,5

5
0

$
5
,2

1
4
,6

1
4

$
(3

,3
2
5

,3
5
9

)
$

(1
2

5
,8

3
1
)

$
4
3
,8

0
7
,5

6
4

1
0
9
年
度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B
1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2
7
1
,8

0
1

(2
7

1
,8

0
1
)

- 
 

B
5

普
通
股
現
金
股
利

(1
,4

5
4

,0
3
1

)
(1

,4
5
4

,0
3
1

)

D
1

1
1
0
年
度
淨
利

1
1
,4

7
6
,6

7
8

1
1
,4

7
6
,6

7
8

D
3

1
1
0
年
度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稅
後

)
2
8
4
,2

9
7

(2
5

0
,1

0
1
)

1
7
9
,7

0
5

2
1
3
,9

0
1

D
5

1
1
0
年
度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 
 

- 
 

- 
 

- 
 

1
1
,7

6
0
,9

7
5

(2
5

0
,1

0
1
)

1
7
9
,7

0
5

1
1
,6

9
0
,5

7
9

Z
1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3
1
日
餘
額

$
2
9
,0

8
0
,6

0
8

$
1
,9

2
5
,2

1
8

$
6
,2

0
7
,5

6
5

$
5
,1

0
2
,5

5
0

$
1
5
,2

4
9
,7

5
7

$
(3

,5
7
5

,4
6
0

)
$
5
3
,8

7
4

$
5
4
,0

4
4
,1

1
2

董
事
長
：
林
伯
豐
　
　
　
　
　
　
　
　
　
　
　
　
　
　
　
　
　
　
  
  
 經

理
人
：
林
伯
實
　
　
　
　
　
　
　
　
　
　
　
　
　
　
　
　
　
　
　
　
  
  
會
計
主
管
：
黃
毓
惠

資
本
公
積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未
實
現
評
價

(損
)益

台
灣

玻
璃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權
益

變
動

表
民
國
一
一
○
年
及
一
○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項
目

權
益
總
額

項
目

股
本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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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一一○年度 一○九年度

金  額 金  額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 $11,551,298 $2,528,835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含投資性不動產) 1,278,406 1,275,464

A20200 攤銷費用 2,496 4,187

A20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數 340 505

A20900 利息費用 272,263 315,647

A21200 利息收入 (2,183) (1,849)

A21300 股利收入 (12,908) (13,998)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1,652,287) (3,257,381)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747) (10,283)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利益 (13) (17)

A23900 未實現銷貨損失 12,780 1,264

A24000 已實現銷貨(利益)損失 (1,264) 11,382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

A31130 應收票據 (50,633) (14,136)

A31150 應收帳款 7,626 (223,278)

A31180 其他應收款 428,539 (547,127)

A31200 存貨 (131,998) 474,466

A31230 預付款項 (30,921) 99,430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5,322 (1,753)

A32125 合約負債 127,781 (141,790)

A32150 應付帳款 (30,091) (492,334)

A32180 其他應付款 464,537 73,392

A32210 預收款項 276 (547)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26,359 621

A32240 淨確定福利負債 (96,422) (19,153)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2,167,556 61,547

A33100 收取之利息 2,183 1,849

A33200 收取之股利 12,908 13,998

A33300 支付之利息 (275,966) (317,436)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4,237) (2,160)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902,444 (242,202)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2400 採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  3,884,769

B027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不含資本化利息) (682,727) (1,496,814)

B09900 自建廠房支付之資本化利息 (13,017) (11,248)

B028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749 8,811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2,389 1,028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880) (2,644)

B06700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  (462)

B06800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462 -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688,024) 2,383,440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8,297,000 5,045,000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9,397,000) (5,045,000)

C005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6,700,000 13,100,000

C006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16,800,000) (13,650,000)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4,260,000 3,170,000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2,325,151) (2,364,242)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391 230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  (1,580,000)

C04020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47,291) (42,477)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1,454,149) (87)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66,200) (1,366,576)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448,220 774,662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281,852 507,190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730,072 $1,281,852

董事長：林伯豐                                     　　　　　　經理人：林伯實                                  　　　　　　　會計主管：黃毓惠

代碼 項           目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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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一
一
○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代
碼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
動
資
產

1
1
0
0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四
及
六

.1
$
8
,1

7
3
,8

0
5

8
$
6
,7

0
8
,5

9
1

8

1
1
1
0

透
過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
流
動

四
及
六

.2
7
,1

0
9
,3

7
9

7
1
,9

2
7
,0

6
0

2

1
1
3
6

按
攤
銷
後
成
本
衡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
流
動

四
及
六

.3
5
7
5
,4

1
4

1
1
6
5
,0

4
7

  
  

- 
 

1
1
4
0

合
約
資
產
－
流
動

四
、
六

.2
1
及
六

.2
2

2
0
1
,2

1
7

- 
 

2
6
5
,3

7
1

  
  

- 
 

1
1
5
0

應
收
票
據
淨
額

四
、
六

.4
、
六

.1
4
、
六

.2
2
、
七
及
八

1
1
,3

3
9
,5

7
7

1
1

1
1
,2

8
3
,9

2
3

1
3

1
1
7
0

應
收
帳
款
淨
額

四
、
六

.5
、
六

.2
2
、
七
及
十
二

.1
1

5
,5

2
3
,3

4
8

6
4
,5

8
4
,6

3
5

5

1
2
0
0

其
他
應
收
款

四
、
六

.6
、
六

.2
2
及
七

1
8
7
,5

5
4

- 
 

1
9
0
,1

6
4

  
  

- 
 

1
2
2
0

本
期
所
得
稅
資
產

四
1
3
,5

7
6

- 
 

1
6
,9

4
1

  
  

- 
 

1
3
1
0

存
貨

四
及
六

.7
1
0
,2

9
7
,7

7
9

1
0

8
,1

6
0
,8

1
3

9

1
4
1
0

預
付
款
項

七
1
,2

3
6
,2

4
0

2
1
,4

2
2
,4

3
0

2

1
4
6
0

待
出
售
非
流
動
資
產

(或
處
分
群
組

)淨
額

四
、
六

.8
、
六

.3
0
及
八

1
1
,8

6
2

- 
 

5
5
8
,0

2
7

1

1
4
7
6

其
他
金
融
資
產
－
流
動

八
9
8
5
,4

4
7

1
2
1
2
,8

2
3

  
  

- 
 

1
4
7
9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其
他

七
2
,6

3
9

- 
 

6
,6

6
1

  
  

- 
 

1
1

X
X

流
動
資
產
合
計

4
5
,6

5
7
,8

3
7

4
6

3
5
,5

0
2
,4

8
6

4
0

非
流
動
資
產

1
5
1
7

透
過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
非
流
動

四
及
六

.9
4
3
1
,8

3
0

- 
 

2
5
2
,1

2
5

  
  

- 
 

1
5
5
0

採
用
權
益
法
之
投
資

四
及
六

.1
0

5
,4

8
2
,7

9
1

6
4
,6

1
6
,4

4
2

5

1
6
0
0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四
、
六

.1
1
、
六

.2
6
、
七
及
八

4
3
,9

4
8
,1

9
9

4
5

4
6
,0

5
0
,8

5
7

5
2

1
7
5
5

使
用
權
資
產

四
、
六

.2
4
及
七

2
,7

0
4
,8

0
9

3
2
,7

8
4
,8

7
2

3

1
7
8
0

無
形
資
產

四
及
六

.1
2

3
5
,3

4
7

- 
 

3
6
,9

3
4

  
  

- 
 

1
8
4
0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四
及
六

.2
8

4
6
4
,4

9
2

- 
 

3
4
3
,4

9
4

  
  

- 
 

1
9
2
0

存
出
保
證
金

七
1
9
4
,3

0
3

- 
 

1
8
1
,2

7
0

  
  

- 
 

1
9
7
5

淨
確
定
福
利
資
產
－
其
他

四
及
六

.1
9

3
1
8
,5

2
8

- 
 

  
  

- 
 

  
  

- 
 

1
9
9
0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
其
他

四
、
六

.1
3
及
六

.2
2

2
1
7
,1

9
3

- 
 

1
6
1
,2

9
7

  
  

- 
 

1
5

X
X

非
流
動
資
產
合
計

5
3
,7

9
7
,4

9
2

5
4

5
4
,4

2
7
,2

9
1

6
0

1
X

X
X

資
  
產

  
總

  
計

$
9
9
,4

5
5
,3

2
9

1
0
0

$
8
9
,9

2
9
,7

7
7

1
0
0

董
事
長
：
林
伯
豐
　
　
　
　
　
　
　
　
　
　
　
　
　
　
　
 　

　
  
  
 
  
 
  
 
  
 
經
理
人
：
林
伯
實
　
　
　
 　

　
　
　
  
　
　
　
　
　
　
　
　
　
　
　
　
　
　
  
 
  
 
  
 
  
 
  
 
  
 
會
計
主
管
：
黃
毓
惠

台
灣

玻
璃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資
產

會
計
項
目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
國
一
一
○
年
及
一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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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一
一

○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代
碼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
動

負
債

2
1
0
0

短
期

借
款

六
.1

4
、

七
及

八
$
2
,5

2
9
,6

2
7

3
$
7
,2

7
9
,7

4
7

9

2
1
1
0

應
付

短
期

票
券

六
.1

5
3
,0

9
0
,3

1
4

3
3
,1

9
4
,6

8
3

4

2
1
3
0

合
約

負
債

－
流

動
四

及
六

.2
1

1
,1

2
6
,4

0
5

1
1
,0

3
9
,7

9
5

1

2
1
5
0

應
付

票
據

七
8
7
4
,6

5
4

1
3
7
7
,8

8
1

  
  
- 

 

2
1
7
0

應
付

帳
款

7
,3

3
0
,1

4
4

8
6
,2

3
7
,4

8
4

7

2
1
8
0

應
付

帳
款

－
關

係
人

七
1
,2

0
5
,6

7
6

1
9
0
4
,7

9
6

1

2
2
0
0

其
他

應
付

款
3
,7

7
4
,5

5
5

4
2
,9

6
2
,1

4
9

3

2
2
2
0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
關

係
人

七
3
9
3
,0

9
7

- 
 

3
1
1
,4

8
0

  
  
- 

 

2
2
3
0

本
期

所
得

稅
負

債
四

4
3
8
,0

0
7

- 
 

2
3
1
,1

0
7

  
  
- 

 

2
2
8
0

租
賃

負
債

－
流

動
四

、
六

.2
4
及

七
5
0
,9

5
0

- 
 

4
4
,0

6
9

  
  
- 

 

2
3
2
2

一
年

或
一

營
業

週
期

內
到

期
長

期
借

款
六

.1
6
及

七
6
,1

0
3
,8

2
6

6
6
,5

7
9
,0

1
7

7

2
3
9
9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
其

他
六

.1
8
及

七
5
7
,9

7
7

- 
 

8
9
2
,6

5
3

1

2
1
X

X
流

動
負

債
合

計
2
6
,9

7
5
,2

3
2

2
7

3
0
,0

5
4
,8

6
1

3
3

非
流

動
負

債

2
5
4
0

長
期

借
款

六
.1

6
及

七
1
2
,5

8
1
,7

9
8

1
3

1
0
,8

7
2
,5

7
9

1
2

2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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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每股盈餘除外)

代碼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21及七 $56,065,737 100 $41,841,022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7、六.12、六.19、六.24、 (38,359,027) (68) (34,793,133) (83)

六.25及七
5900 營業毛利 17,706,710 32 7,047,889 17

6000 營業費用 六.12、六.19、六.22、六.24、
六.25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3,338,211) (6) (2,602,432) (6)

6200 管理費用 (1,596,160) (3) (1,216,909) (3)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130,281) (2) (601,989)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利益 (31,859) -  (89,350) -  

營業費用合計 (6,096,511) (11) (4,510,680) (11)

6500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六.23及七 (52,232) -  (21,365) -  

6900 營業利益 11,557,967 21 2,515,844 6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六.10、六.12、六.22、六.26、六.30及七
7100 利息收入 64,929 -  46,494 -  

7010 其他收入 732,642 1 770,474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967,874 2 445,859 1

7050 財務成本 (497,089) (1) (673,795) (2)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904,488 1 23,472 -  

7880 預期信用減損利益(損失) 12,558 -  (2,570)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185,402 3 609,934 1

7900 稅前淨利 13,743,369 24 3,125,778 7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28 (1,699,855) (3) (528,736) (1)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2,043,514 21 2,597,042 6

8100 停業單位損益 四及六.8 187,725 -  (136,494) -  

8200 本期淨利 12,231,239 21 2,460,548 6

830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四、六.10、六.19及六.27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56,291 1 311,724 1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179,705 -  (5,542) -  

　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71,258) -  (62,345)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229,509) -  636,938 1

83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 (38,139) -  361,419 1

　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可能重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83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97,090 1 1,242,194 3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2,428,329 22 $3,702,742 9

8600 淨利(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1,341,423 20 $2,564,033 6

停業單位本期淨利(損) 135,255 -  (95,512) -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本期淨利 11,476,678 20 2,468,521 6

8620 非控制權益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702,091 1 33,009 -  

停業單位本期淨利(損) 52,470 -  (40,982) -  

歸屬於非控制權益之本期淨利(損) 754,561 1 (7,973) -  

$12,231,239 21 $2,460,548 6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11,690,579 21 $3,643,483 9

8720 非控制權益 737,750 1 59,259 -  

$12,428,329 22 $3,702,742 9

每股盈餘(元) 六.29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97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3.90 $0.88

9720 停業單位淨利(損) 0.05 (0.03)

本期淨利 $3.95 $0.85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98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3.89 $0.88

9820 停業單位淨利(損) 0.05 (0.03)

本期淨利 $3.94 $0.85

董事長：林伯豐　　　　  　　　 　　　     　　　                         經理人：林伯實     　　　　　　  　　　　　                                 會計主管：黃毓惠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年度一一○年度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會  計  項  目

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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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一一○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  額 金  額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13,743,369 $3,125,778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 187,728 (134,557)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含使用權資產及投資性不動產) 4,976,370 4,940,213

A20200 攤銷費用 3,623 11,473

A20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數 376 118,270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 (130,001) (48,103)

A20900 利息費用 497,089 678,633

A21200 利息收入 (65,991) (47,974)

A21300 股利收入 (12,908) (13,998)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損失之份額 (904,488) (23,472)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9,298 21,410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利益 (30) -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利益) (1,279,159) (697,970)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  347,018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14,208) -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

A31115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5,104,954) (1,235,975)

A31125 合約資產 68,049 34,939

A31130 應收票據 (21,783) (2,782,061)

A31150 應收帳款 (988,131) (313,472)

A31180 其他應收款 14,698 (13,177)

A31200 存貨 (2,139,431) 873,397

A31230 預付款項 185,802 244,770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4,022 (1,820)

A31250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784,165) (83,932)

A31990 其他營業資產 413 6,266

A32125 合約負債 1,122,514 231,325

A32130 應付票據 496,773 213,253

A32150 應付帳款 1,393,774 229,861

A32180 其他應付款 784,584 62,368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578,094 4,153

A32240 淨確定福利負債 (104,845) (28,959)

A32250 長期遞延收入 (116,735) (75,820)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2,409,747 5,641,837

A33100 收取之利息 65,991 47,974

A33200 收取之股利 12,908 13,998

A33300 支付之利息 (514,555) (699,524)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1,487,965) (450,822)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0,486,126 4,553,463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004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10,367) (59,817)

B02300 處分子公司 1,425,681 1,153,827

B027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不含資本化利息) (3,043,048) (3,445,279)

B028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2,103 81,245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  857,841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857,841) -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13,033) (43,698)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1,038,031) (4,454)

B05350 取得使用權資產 (86,843) (256)

B06700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  (462)

B06800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462 -  

B09900 自建廠房支付之資本化利息 (13,017) (17,430)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933,934) (1,478,483)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8,911,702 7,659,277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13,608,704) (8,256,175)

C005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6,700,000 13,100,000

C006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16,800,000) (13,650,000)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5,510,298 4,588,352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4,159,695) (4,297,279)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19,450 13,596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86,812 284,157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  (1,817,903)

C04020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49,862) (41,809)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1,454,149) (87)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  31,869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844,148) (2,386,002)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42,830) (225,510)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1,465,214 463,468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6,708,591 6,245,123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8,173,805 $6,708,591

董事長：林伯豐　　　　　　　　　　　　　　　　　　　　經理人：林伯實　　　　　　　　　　　　　　　　　　　　　　　會計主管：黃毓惠

代碼 項           目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錄九 

  



- 13 - 

附錄十 

 

台玻 2021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3,488,781,746 

加: 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2021年度)) 284,297,327   

  2021年度稅後淨利 11,476,678,250 11,760,975,577 

  

 

    

提列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1,176,097,558)  (1,176,097,558)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小計   14,073,659,765 

    股利分配   按 2,908,060,800 股， 1.82 元/@股     

      股東紅利─股票       0元/@股 0    

              ─現金       1.82 元/@股 (5,292,670,656)  (5,292,670,656)  

期末未分配盈餘  8,780,989,109  

董事長：林伯豐          經理人：林伯實 

 

會計主管：黃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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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台玻股東會 2022年 6月 9日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 7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本公司董事

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及編號，並經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關簽證

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7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依公司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發行之。 

依前項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依公司法第 162

條規定修訂。 

 第 12-1 條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本條新增。 

公司法第 172-2、

356-8條修正。 

第 30條 

本章程於 1964年 8月 25日訂立。 

(餘略) 

於 2021年 7月 2日第 57次修訂。 

第 30 條 

本章程於 1964年 8月 25日訂立。 

(餘略) 

於 2022年 6 月 9日第 58次修訂。 

 

第 58 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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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台玻股東會 2022年 6月 9日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評估程序： 
(餘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或其他相關資料，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如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
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餘略) 

第三條 
評估程序： 
(餘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或其他相關資料，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如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餘略) 

1. 強化關係人交
易之管理。 

2. 提升外部專家
出具意見書之
品質。 

3. 放寬部分交易
之資訊揭露。 

4. 餘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有價證券：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
之人於本處理程序第七條所訂額
度內進行交易，如符合第五條應
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提報最近期
董事會追認。惟若取得或處分非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之股票、公司債、私募有價
證券，且交易金額達公告申報標
準者，則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始得為之。另大陸投資則應經
股東會同意或由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執行，並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申請核准後，始可進行。 

2.關係人交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
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料，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本公司與
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如有必要時，董事
長得先行裁決，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3.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三章規定辦理
相關程序及準備相關資料，其中
合併、分割、收購須經股東會決
議通過後為之，但依其他法律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不在
此限。另股份受讓應經董事會通
過後為之。 

4.其他：應依內控制度及核決權限

第四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有價證券：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
之人於本處理程序第七條所訂額
度內進行交易，如符合第五條應
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提報最近期
董事會追認。惟若取得或處分非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買賣之股票、公司債、私募有價
證券，且交易金額達公告申報標
準者，則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始得為之。另大陸投資則應經
股東會同意或由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執行，並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申請核准後，始可進行。 

2.關係人交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
二章規定辦理。本公司與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如有必要時，授權董事
長得在交易金額新台幣三億元以
內先行裁決，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3.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三章規定辦理
相關程序及準備相關資料，其中
合併、分割、收購須經股東會決
議通過後為之，但依其他法律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不在
此限。另股份受讓應經董事會通
過後為之。 

4.其他：應依內控制度及核決權限
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交易金額
達第五條之公告申報標準者，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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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交易金額
達第五條之公告申報標準者，除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得
於事後報董事會追認外，餘應先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若有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者，則
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餘略)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得
於事後報董事會追認外，餘應先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若有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者，則
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餘略) 

第五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3.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 

(餘略) 

第五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3.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

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
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 

 (餘略)  

 

 

第六條 
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第六條 
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續上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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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十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餘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應比照第五
條公告申報標準之計算方式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
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餘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本公司及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
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
本公司與本公司之母公司、子公司，或
本公司之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應
比照第五條公告申報標準之計算方式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股東會、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續下頁)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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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
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餘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
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
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
事項。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
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餘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
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
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二十四條 
本處理程序於 1989 年 4月 28日訂定， 
(餘略) 
2019 年 6月 19日第 15次修訂。 

第二十四條 
本處理程序於 1989 年 4月 28 日訂定， 
(餘略) 
2022 年 6月 9日第 16次修訂。 

第 16次修訂。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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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台玻股東會 2022年 6月 9日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一、出席：股東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請配帶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憑以計算出席股權。 

一、出席：股東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請

配帶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憑以

計算出席股權。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依公司法第

172-2、

356-8條修

正新增。 

 


